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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昌平区旅游资源安全，确保户外登山者人身安全，防止其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引发安全事故，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使登山遇险者及时获得有效救援，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起草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户外运动的热爱，昌平区户外登山活动日益增多。昌平丰富的山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登山爱好者，但由于部分登山者安全意识淡薄、对山区环境了解不足，以及部分未开发山区地形复杂、缺乏必要安全设施等原因，户外登山涉险事件时有发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挑战，也对公共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消耗。为规范户外登山行为，明确救援责任和流程，加强救援保障，制定本《办法》十分必要。 
二、起草依据 
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等国家相关法律，这些法律为保障各类活动安全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户外登山活动安全管理也需遵循其基本原则和要求。

三、起草过程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成立起草工作小组，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案例，分析救援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实地调研昌平区主要登山区域，了解地形地貌、安全设施建设等情况；同时广泛征求公安、消防、文旅、体育、卫健、属地镇街等部门以及法律专家等各方意见建议，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1. 适用范围：明确《办法》适用于昌平区行政区域内户外登山活动中发生的涉险救援及相关管理活动，既包括已开发景区内登山活动，也涵盖未开发山区的登山行为 。
2. 职责分工：详细划分各部门职责，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消防救援部门承担应急救援主要任务；文旅部门负责规范旅游景区内登山活动安全管理；公安部门维护救援现场秩序等，确保救援工作协同高效开展。
3. 风险防控：要求登山组织者或个人提前做好登山路线规划、风险评估，了解天气变化等，鼓励购买相关保险；景区及相关管理单位完善安全设施、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巡逻等，从源头上降低涉险风险。
4. 救援响应：制定详细的救援响应流程，明确接到报警后各部门响应时间、行动步骤，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确保快速、有序开展救援行动。
五、征求意见建议的方式和期限
现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对《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宝贵意见。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1. 电子邮件：发送至cpyjjxzspyfxk@bjchp.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2. 信函：邮寄至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19号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与法宣科，信封请注明“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30日。希望通过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办法》，使其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为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工作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

